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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提 醒

一、领导包保工作职责

由县级领导干部牵头，矿山企业所在地乡（镇）主要领导和分包县直单位主要领导组成联系分包工作组，对联系分包非煤矿山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督促督导。

尾矿库的安全生产包保工作，按照上级要求实行“3+2”安全包保，由“三级库长”包保，加乡（镇）“驻库员”和尾矿库所在行政村负责人，作为尾矿库安全的日常监督联系人。

一是督促企业按照“五有”标准，推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实现线上、线下有效运行；二是督促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重大问题隐患排查治理，强化执法检查出问题的闭环管理；三是组织查处联系矿山企业及其矿山系统未按照安全设施设计进行施工、不具备安全条件报停偷干、基建矿山以建代采、生产矿山冒险蛮干等违法行为；四是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文件明确规定应由联系分包人员及所属单位承担的其他监管职责。

二、工作推进措施

（一）建立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制度。各包保领导、包矿县直单位以及非煤矿山企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批示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河南省有关安全生产工作要求，扎实做好县级领导包保非煤矿山工作。包保领导每季度至少要到包保非煤矿山开展检查指导一次，协调解决安全生产突出问题，严格按照《渑池县县级领导包保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责任清单(试行)》，做到“五掌握”“七督促”；包矿县直单位要及时提醒分包领导，在重点时段、重大节日期间，及时开展督导检查，并形成重点内容检查台账。督导检查既可由联系分包工作组自行实施，也可组织相关部门和专家联合进行。

（二）建立联系信息公示制度。各非煤矿山企业要在矿山井口附近、尾矿库入口等醒目位置设置公示牌，明确各级联系分包领导联系方式，接受企业职工监督。

具体工作职责以相关部门文件规定为准。

